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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各教材与相关文献的梳理，认为体育教学方法与手段混淆的现象较为严重，并根据

逻辑学有关概念与划分的原理对体育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体育教学方法

与手段皆是实现体育教学目标过 程 中 的 两 个 重 要 因 素，但 因 侧 重 点 不 同，体 现 出 方 法 与 手 段 的

不同突出性。体育教学方法是“师生在实现体育教学目标过程中的路径操作程序。”体育教学手

段是“实现体育教学目标过程中所使用的实体工具”，并根据“二分法”原理对体育教学方法与手

段的种类进行了重新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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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体育教学 方 法 与 手 段 经 常 指 代 不 明 或

产生混淆，如在排 球 教 学 中，“两 人 一 组 的 对 传 练 习”是 教 学 方

法还是教学手 段？是 练 习 方 法 还 是 练 习 手 段？ 无 论 是 理 论 研

究者还是基 层 工 作 者，对 这 个 问 题 基 本 莫 衷 一 是，表 述 不 清。
又如，在跳远 教 学 中，教 师 安 排 了 以 下 主 要 部 分 的 教 学 步 骤：
（１）教师示范与讲解；（２）学生做模范练 习；（３）起 跳 板 前 放 踏 跳

板，学生助跑后练 习 腾 空 步；（４）起 跳 板 后 置 一 定 高 度 的 跳 箱，

让学生腾空后越过；（５）起跳板后置 一 线 并 挂 上 气 球，让 学 生 腾

空后用头顶接触气球。对于以上 教 学 流 程，比 较 容 易 判 断 的 是

教师的示范与讲解属于教师教学方法 中 的 教 授 法，这 在 教 科 书

中基本已经定论。但 是 其 他 的 教 学 步 骤 到 底 是 教 学 方 法 还 是

手段？还是指代不明。因此，我们 有 必 要 对 教 学 方 法 与 手 段 进

行重新思考。

２　讨论与分析

２．１　方法与手段的词语学含义

“方法”和“手 段”是 人 们 实 现 各 类 目 标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中 介

要素，由于二者在 人 们 行 为 过 程 中 所 起 的 作 用 有 些 类 似，在 许

多词典上有没有 严 格 地 区 分，因 而 人 们 常 常 把 它 们 混 淆 起 来，
彼此取代。在辞 书 中，二 者 常 常 不 加 区 分，互 为 注 释。如“方

法”是：“处理事物的手段。”［１］方法 一 般 是 指 为 获 得 某 种 东 西 或

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 为 方 式。［２］“手 段”是：“为 达 到

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３］“为 达 到 某 种 目 的 而 采 取 的

具体方法”，［４］“为某种目的采取的方法、措施”。［５］可见，方法与

·３１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２０
作者单位：１．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博士，金华３２１００４；２．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金华３２１００４。

DOI:10.13598/j.issn1004-4590.2012.06.019



手段在词典中存在相互注释的 现 象。在 实 践 工 作 中，这 种 现 象

也较为普遍，如 桥 和 船 过 河 就 是 一 个 常 见 的 例 子。过 河 是 目

的，但是没有桥或 没 有 船 就 不 能 过。不 解 决 桥 或 船 的 问 题，过

河也就是一句空话。

２．１．１　“方法”含义

墨子曾说：“今夫轮人（做车 的 工 匠）操 其 规，将 以 量 度 天 下

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 圆，不 中 吾 规 者 谓 之 不 圆，是 故

圆与不圆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

矩，将以量度天下 之 方 与 不 方 也。曰 中 吾 矩 者 谓 之 方，不 中 吾

矩者谓之不方，是故方 与 不 方 皆 可 得 而 知 也。此 其 故 何？则 方

法明也”。［６］可见，最 初 叫 方 法 或 圆 法 并 没 有 一 定 之 规，但 它 们

都是从木工 的 劳 动 中 产 生 出 来 的，由 于 人 们 所 办 之 事 比 较 简

单，只要按着规与 矩 的 量 具 去 操 作，便 可 达 到 办 事 的 效 果。因

此，人们对办事方 法 和 办 事 手 段 或 工 具 的 重 视 上，往 往 更 看 重

后者。
有人说“方法”一词是来源于希腊 文，含 有“沿 着”和“道 路”

的意思，表示人 们 活 动 所 选 择 的 正 确 途 径 或 道 路。其 不 知“方

法”一词在我国 不 仅 使 用 早，而 且 与 希 腊 文“方 法”一 词 涵 义 也

相一致的。他们说“方 法”，就 是“行 事 之 条 理 也。”［７］“法 者，妙

事之迹也。”［８］把方法，看 成 是 人 们 巧 妙 办 事，或 有 效 办 事 应 遵

循的条理或轨迹、途径、线路或路线。
“方法”虽然也被人们称之为活 动 的“手 段”，但 它 不 是 物 化

了的“手段”，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 造 客 观 世 界 应 遵 循 的 某

种方式、途径和程 序 的 总 和。因 之，黑 格 尔 把 方 法 也 称 为 主 观

方面的手段。他 说：“方 法 也 就 是 工 具，是 主 观 方 面 的 某 个 手

段，主观方面通过 这 个 手 段 和 客 体 发 生 关 系……”［９］英 国 哲 学

家培根则把方法称之为“心的工具”，他 论 述 方 法 的 著 作 就 命 名

为《新工具》，认为 方 法 是 在 黑 暗 中 照 亮 道 路 的 明 灯，是 条 条 蹊

径中的路标，它的作用 在 于 能“给 理 智 提 供 暗 示 或 警 告。”［１０］所

以说，如果也要把 方 法 视 为 一 种 工 具 或 手 段 的 话，那 只 能 看 成

是人的大脑扩开的 一 种 工 具 或 手 段，即 今 天 所 说 的 软 件，如 指

挥计算机进行计算、判断、处理信息的程序系统。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方法”应 是：“人 们 实 现 目 标 过 程 中 具

体的操作程序”。如上例中的船 与 过 河 的 关 系，过 河 是 目 标，船

是过河的一种手段（当然也可以选择其 它 手 段），在 这 里 必 须 指

出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作为 乘 客，而 是 作 为 行 驶 者，如 果 作

为乘客，就无需掌 握 具 体 的 开 船 技 术，只 需 选 择 船 这 个 手 段 即

可，但作为行驶者，那 就 必 须 掌 握 开 船 的 具 体 操 作 程 序。具 体

操作程序中涉及了如何使用船这个工 具，既 快 又 准 地 达 到 河 的

彼岸，这就要根据 具 体 的 实 际 情 况 而 定，如 河 中 水 的 流 速 就 是

一个要考虑的重要 因 素，流 速 越 快，船 头 的 方 向 就 越 要 往 上 流

方向行驶，有的人 没 有 掌 握 这 个 操 作 程 序 或 技 术，就 永 远 也 到

达不了河的彼岸。除 此 之 外，还 要 根 据 船 的 大 小 和 结 构，河 面

宽窄以及风力和水 浪 的 大 小，决 定 船 上 划 桨 的 人 数、每 次 坐 船

过河的人数 以 及 划 船 过 河 的 航 线，这 些 都 是 属 于 使 用 船 的 方

法。如果不根 据 实 际 情 况，载 人 过 多 或 不 能 根 据 风 向 进 行 划

船，那么非但不能达 到 目 的 地，相 反，必 然 延 误 时 机，甚 至 错 失

良机，造成工作的失误。汽车行 驶 也 是 同 理，你 可 作 为 乘 客，也

可作为驾驶员，如 作 为 乘 客 只 能 选 择 汽 车 这 个 手 段，至 于 如 何

驾驶汽车，即驾驶 汽 车 的 操 作 程 序 无 需 掌 握，只 要 被 动 乘 坐 即

可；但如果作为驾驶汽车的人，则 必 须 拿 到 驾 照，熟 练 掌 握 驾 驶

的具体方法，并遵守交通规则，才 能 避 免 各 种 交 通 问 题，顺 利 到

达目的地。

２．２．２　手段含义

“手段”可指本领 或 技 巧，如 鲁 迅 《故 事 新 编·补 天》：［明］
刘若愚《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雇 倩 贫 穷 官 人，在 内 炊 爨 烹

饪，其手段高者，每月工食可 须 数 两，而 赏 赐 不 与 也。伊 倒 也 很

佩服这手段的细巧。”［１１］

从马克思对劳动手段的分析，可 知“手 段”最 大 特 征 是 以 实

体形态存在的，是“一 物 或 诸 物 的 复 合 体”，是 通 过 自 身 所 具 有

的机械属性、物理属性 和 化 学 属 性 作 用 于 客 观 对 象 的。［１２］人 类

最早是把加工后的石头作为自己活动 的 物 质 手 段，因 而 手 段 也

称为工具，即人体器官延伸的工 具。今 天 也 称 之 为 硬 件 或 硬 设

备，如各种机器设 备、构 成 计 算 机 的 各 个 元 件、部 件 和 装 置 等。
何为工具？“原指工作时所需用 的 器 具，后 引 申 为 为 达 到、完 成

或促进某一事物的手段。它的好 处 可 以 是 机 械 性，也 可 以 是 智

能性的。”具体有三 个 解 释：（１）人 在 生 产 过 程 中 用 来 加 工 制 造

产品的器具；（２）喻 用 以 达 到 目 的 的 事 物；（３）喻 专 门 秉 承 他 人

意志办事有如工 具 的 人，多 含 贬 义。如：他 是 恶 霸 欺 压 平 民 的

工具。［１３］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手段的 概 念，可 以 在 参 考 马 克 思 对 劳

动手段的分析的结论基础上结合词典上 的 不 同 含 义，把“手 段”
定义为：“是实现目标过程中所运 用 的 实 体 工 具”。这 个 工 具 应

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人体器官之 外 的 工 具，这 比 较 容 易 理 解，如

各种器具———飞机、汽车、电脑、钟 表、手 机 等 等；二 是 人 本 身 也

可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如上述所说 的“他 成 为 恶 霸 欺 压 平 民

的工具。”就是指把 人 作 为 一 种 工 具，同 时，还 可 以 把 人 体 的 某

一器官作为达到目 标 的 工 具，如 要 让 学 生 听 明 白 词 义，需 要 教

师的讲解，此时教师的口腔就作为一种达到目标的工具了。
在“手段”这个 概 念 之 中，“目 标”是 使 用 手 段 的 依 据，没 有

目标，手段的存在 没 有 什 么 意 义，只 有 在“目 标”之 前 提 下，“手

段”才被人们选择与使用，此时的“手段”才富有活力与价值。

２．２　方法与手段的关系

方法与手段之间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特 征，那 就 是“实 现 预 期 的

目标”的要素，但在 实 现 目 标 过 程 中，突 出 的 要 素 不 同，就 构 成

方法与手段的先后关系或两者 的 重 要 程 度。如 庖 丁 解 牛 时，就

首先突出了手段的重要性：庖丁使用的 那 把 锋 利 的 刀 就 是 有 效

解牛的手段或工具，这也是人们所强 调 的“工 欲 善 其 事，必 先 利

其器。”［１４］“手巧不如家伙 妙”，要 把 事 办 好，先 得 有 一 个 应 手 的

工具。庖丁对牛体 结 构 了 如 指 掌，能“顺 其 理”，按 着 牛 体 骨 骼

空隙去行刀，做到１９年不用 磨 一 次 刀。其 次，庖 丁 解 牛 效 率 非

常高，无疑强调了解牛 方 法。［１５］他 的 方 法 根 据 牛 的 生 理 特 性 进

行下刀（基 础 就 是 对 牛 生 理 特 征 了 如 指 掌），先 从 哪 里 开 始 下

刀，沿着什么线路运刀，什么时候 收 刀 等 等，都 要 遵 循 牛 的 生 理

特性，因此，办事也要依赖特殊的方法，才会成功。
医生对病人诊病下药。有的 高 明 医 生 强 调 的 是 方 法，采 取

正治还是反治，是先治本还 是 治 标，用 汗、吐、下、和、清、温、消、
补哪种疗法，这些是属于治病方 法 的。但 大 多 的 医 生 重 视 的 手

段，常规的手段是 先 进 行 各 类 指 标 的 化 验、人 体 各 器 官 的 透 视

等做法。当然，也可以把先进的仪 器 设 备 与 丰 富 的 经 验 结 合 起

来，诊病下药效果会更好。
如上所述，在实现 目 标 过 程 中 中，强 调 物 质 中 介 因 素 或 手

段的重要，固然是无可非议的，但 是 这 些 物 质 中 介 因 素，如 果 没

有精神中介因素 或 方 法 的 参 与、指 挥，那 也 是 一 事 无 成 的。例

如我国在实 施 现 代 化 过 程 中，一 开 始 就 大 量 引 进 外 国 先 进 设

备，但缺乏管理先进 设 备 的 方 法，结 果 一 度 遭 到 挫 折，因 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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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转向对现代 管 理 方 法 的 研 究。这 些 事 例 都 有 力 地 说 明 了

方法与手段皆是实现目标不可缺失的要素。

２．３　体育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甄异

２．３．１　体育教学方法与手段概念的甄异

首先，我们对体育教学方法与 手 段 的 概 念 与 划 分 的 现 状 作

一了解。综合各个教材与词典中 体 育 教 学 方 法 的 概 念 与 划 分，
发现体育教学方 法 的 概 念 与 教 育 学 中 的 教 学 方 法 概 念 比 较 雷

同，如“师生为实 现 体 育 教 学 任 务 或 目 标 所 运 用 的 方 式、途 径、
手段的总称”，其 次，在 概 念 中 还 存 在 着 几 个 相 关 概 念 的 混 淆，
如方法、手段、方式 等。只 有 毛 振 明 的 概 念 比 较 特 殊：“教 师 与

学生为实现体育 教 学 目 标 和 完 成 体 育 教 学 任 务 而 有 计 划 地 采

用 的、可 以 产 生 教 与 学 相 互 作 用 的、具 有 技 术 性 的 教 学 活

动。”［１６］从体育教学方法 划 分 来 看，可 谓 品 目 繁 多。《体 育 科 学

词典》把体育教学方法划分为：（１）教师 指 导 的 方 法；（２）学 生 学

习方法（练 习 法）；（３）学 生 思 想 品 德 培 养 方 法。［１７］金 钦 昌 主 编

《学校体育学》把 体 育 教 学 方 法 划 分 为：（１）传 授 体 育 知 识 与 技

能的方法；（２）发 展 体 能 的 方 法；（３）思 想 品 德 教 育 与 发 展 个 性

的方法。［１８］周登嵩主编《学 校 体 育 学》把 体 育 教 学 方 法 划 分 为：
（１）以语言信息为主的方法；（２）以直接 感 知 为 主 的 方 法；（３）以

身体练习为主的 方 法；（４）以 情 景 和 竞 赛 活 动 为 主 的 方 法；（５）
以探究活动为主的方法。［１９］李祥主编《学校体育学》把体育教学

方法划分为 ：（１）体育与 卫 生 保 健 知 识 教 授 法；（２）运 动 技 能 教

授法；（３）体育 知 识 与 运 动 技 能 学 练 法；（４）思 想 品 德 教 育 与 发

展个性的方法。［２０］潘绍伟主编《学校体育学》把体育教学方法划

分为：１．常用的教学方法：（１）语言 法；（２）直 观 法；（３）完 整 与 分

解；（４）预防与纠正错误法；（５）游 戏 与 竞 赛 法；２．现 代 的 教 学 方

法：如自主学习法等。［２１］毛 振 明 主 编《体 育 教 学 论》把 体 育 教 学

方法划分为：（１）以语言信息为主的 方 法：如 讲 解 法 等；（２）以 直

接感知为主 的 方 法：如 动 作 示 范 法；（３）以 身 体 练 习 为 主 的 方

法；（４）以情景和竞赛活动为主的方 法：如 游 戏 法 等；（５）以 探 究

活动为主的方法：如发现法等。［２２］

而有关体育教学 手 段 的 概 念，涉 及 的 很 少，只 有 在 李 祥 主

编的《学校体育学》中有体育教学手 段 的 概 念：“广 义 概 念：包 括

教学原则、教学内 容、教 学 方 法 和 一 切 组 织 于 技 术 措 施。狭 义

概念：特指为了达 到 体 育 教 学 目 标 所 运 用 的 物 质 方 面 的 场 地、
器材、仪器、设备等”。［２３］

如上所述，我们可 以 发 现，对 体 育 教 学 手 段 概 念 的 研 究 并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体育教学方法 概 念 与 划 分 的 研 究 较 多

但很不统一，因此有必要对体育教学方 法 与 手 段 概 念 进 行 重 新

整理。
首先，从“手段”的概念入手，笔 者 认 为，体 育 教 学 手 段 的 概

念应界定为：“实现体育教学目标 过 程 中 使 用 的 实 体 工 具”。如

同其他学科教学活 动 一 样，为 了 实 现 教 学 目 标，通 常 使 用 的 实

体工具如教室、黑板、教 具、媒 体 等，但 体 育 教 学 使 用 的 物 化 工

具除了一般使用的 工 具 之 外，还 具 有 特 殊 的 含 义，这 是 由 于 体

育教学中身体练 习 的 特 殊 性，学 生 需 要 大 量 的 身 体 练 习 活 动，
因此，体育教学手 段 中 的 实 体 工 具 非 常 丰 富，可 包 含 场 地 器 材

方面的，也可包括 各 类 其 他 的 物 质 性 的 材 料，如 现 代 化 教 学 设

备、器械、绳索、木箱等。
同理，根据上述“方 法”的 概 念，笔 者 认 为“方 法”的 概 念 应

为：“师生在实现体育教学目标过程中路径的操作程序。”

２．３．２　体育教学方法与手段划分的甄异

体育教学方法的 划 分，在 教 育 学 中 也 是 各 有 不 同 的，如 巴

班斯基把教学方法划分为三大类：第 一 大 类：“组 织 和 自 我 组 织

学习认识活动的 方 法”；第 二 大 类：“激 发 学 习 和 形 成 学 习 动 机

的方法”；第三大类：“检查和自我检查教学效果的方法”。［２４］

我国学者李秉德教授把教学 方 法 分 为 五 类。（１）以 语 言 传

递信息为主的方法：包 括 讲 授 法、谈 话 法、讨 论 法、读 书 指 导 法

等。（２）以直接 感 知 为 主 的 方 法：包 括 演 示 法、参 观 法 等。（３）
以实 际 训 练 为 主 的 方 法：包 括 练 习 法、实 验 法、实 习 作 业 法。
（４）以欣赏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如 陶 冶 法。（５）以 引 导 探 究 为

主的方法：如发现法、探究法等。［２５］

黄甫全教授则把 教 学 方 法 划 分 为 三 个 层 次：（１）原 理 性 教

学方法。如启发式等。（２）技 术 性 教 学 方 法。如 讲 授 法、谈 话

法等。（３）操作性教学方法。如美术课是写生法等。［２６］

以上所述了不同学者的一些 不 同 观 点，笔 者 认 为 划 分 的 依

据不同，种类也就自然各异了。体 育 学 科 的 特 殊 性 在 于 身 体 的

实践操作性，即在 认 知 外 部 知 识 的 基 础 上，还 必 须 进 行 身 体 操

作，这个特性也决 定 了 体 育 教 学 与 其 他 学 科 教 学 的 差 异 性：在

教学方法上除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还 有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就 是

学生的身体操练。因此，学生的身 体 操 练 是 体 育 教 学 所 特 有 的

现象，如同学习烹调、驾驶一样，所 不 同 的 是 体 育 教 学 中 学 生 的

练习是学生身体自我的操作，并不是对外物的操作与掌控。
综上所述，根据学理要求，结 合 体 育 学 科 的 特 性，我 们 把 教

学方法划分为教师为主的“教法”与以学 生 为 主 的“学 法”，由 于

体育学科教学是 以 身 体 练 习 为 主 体 的 操 作 性 实 践 活 动，因 此，
在“学法”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练法”。

其次，由于教法是围绕目标 而 展 开 的，因 此，笔 者 认 为 体 育

教学目标是 划 分 教 法 的 依 据 之 一，而 体 育 教 学 目 标 的 主 线 是

“知识与技能”（其他目标皆由此延伸），其 中 有 关 体 育 知 识 目 标

可以穿插在运动技能的学习之 中。然 而，学 生 运 动 技 能 的 获 得

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是一个从不 会 到 会 的 过 程，教 学 初 始，教 师

应对新授的运动技术进行示范与讲解，使 学 生 对 新 学 运 动 技 术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之 后 教 师 便 开 始 分 解 教 学 与 完 整 教 学，并

对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 产 生 的 错 误 动 作 进 行 反 馈 指 导、纠 正，直

至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因此，运动 技 能 的 形 成 过 程 又 是 划 分 教

法的依据之一，并具体划分为：第 一 阶 段：建 立 运 动 技 术 的 直 观

表象———如 讲 解 法、示 范 法、图 示 法 等；第 二 阶 段：实 施 与 矫 正

运动 技 术 阶 段———如 分 解 法、保 护 法、反 馈 法、纠 错 法 等；第 三

阶段：巩固运动技能阶段———如提示法、分析法等。（详见图２）
而在《学校体育 学》教 材 中 出 现 的 如 说 服 法、榜 样 法、评 比

法、表扬法、批评法等教育方法不能归类于体育教学方法范畴。
另一个方面，从学 生 学 习 行 为 角 度 分 析，应 包 含“学 法”与

“练法”，“学法”与“练法”也可以从运动 技 能 掌 握 的 不 同 阶 段 进

行划分；“学法”划分的另一个依据是从 学 生 学 习 过 程 与 行 为 来

考察：看、听、思维、记 忆、练 习 等。而“练 法”可 以 划 分 为：如 模

仿练习法、间隙练 习 法、游 戏 练 习 法、强 化 练 习 法 等。（详 见 图

２）
因此，结合以上两个依据，可 把 学 生 的“学 法”划 分 如 下：第

一阶段：（教 师 指 导 下 的 练 习 法 为 主）建 立 运 动 技 术 的 直 观 表

象———听、看（直观察看 为 主）、思（形 象 思 维 为 主）、记（形 象 记

忆为主）———如观察法、聆听法、形 象 思 维 法、有 意 记 忆 法 等；第

二阶段：实施与 矫 正 运 动 技 术 阶 段———如 模 仿 练 习 法、完 整 练

习法、重复练习法、间隙练习法、循 环 练 习 法 等；第 三 阶 段：巩 固

运动技能阶 段———如（自 练 法 为 主）强 化 练 习 法、比 赛 练 习 法

等。其次，按学 生 组 织 形 式 划 分，还 可 以 划 分 为：个 人 学 练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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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练法）、小组合作学练法（分层学练法、差异学练法等）。 因此，体育教学方法的划分体系可以构图如下：

图１　体育教学方法体系示意图

　　需要进一 步 说 明 的 是“教 法”与“学 练 法”在 体 育 课 堂 教 学

中并不是连续排列与实施的，因为教学 活 动 本 身 就 是 教 师 与 学

生共同的活动，因此以教为主的“教法”与 以 学 为 主 的“学 练 法”
是相互交错的，相互结合的。如在 传 统 的 课 堂 教 学 中 先 有 教 师

的示范与讲解；后有学生的徒手 模 仿 练 习、初 步 练 习；接 着 可 能

又是教师的 直 观 演 示，因 为 教 师 发 现 学 生 并 没 有 领 会 动 作 要

领；经过演示，再让 学 生 进 行 练 习；学 生 集 中 观 看 正 误 对 比；教

师进一步示范等等，这 些 教 学 过 程 穿 插 了 学 生 的 各 种 活 动、教

师的各种活动，当然也包括了各种教学组织。
除了李祥主编的《学校体育学》与 毛 振 明 主 编 的《体 育 教 学

论》中有体育教 学 手 段 划 分 的 种 类，其 他 均 没 有 划 分。从 仅 有

的两本教材对于体育教学手段的划分 可 以 看 出，划 分 的 依 据 不

同，手段的具体形 式 也 是 各 异 的，李 祥 主 编《学 校 体 育 学》教 材

中的划分 是：（１）按 时 代 性 特 征 划 分：传 统 型（如 体 育 场 地、器

材、模型等）与现 代 型（幻 灯、录 音、计 算 机 等）；（２）按 教 学 实 践

的经常性特征划分：常规型与专门型；（３）按 各 种 手 段 作 用 于 人

的感官划分：视觉型（板书、挂 图、教 具、模 型、幻 灯、标 志 物 等）、
听觉型（收录机、播音机、手 鼓、节 拍 器 等）、视 听 型（电 影、电 视、
录像、多媒体等）和综 合 型（体 育 场 地、器 材 和 设 备 等），［２７］从 上

述划分可以看出，第 一 种 划 分 与 第 二 种 类 似，第 一 种 划 分 与 第

三种划分 又 有 一 定 的 重 复 与 交 叉。毛 振 明 主 编 的《体 育 教 学

论》的划分是：（１）帮 助 学 生 进 行 认 知 的 手 段：如 黑 板、模 型 等；
（２）帮助学生加 强 本 体 感 受 的 教 学 手 段：如 哨、各 种 限 制 物 等；
（３）帮 助 学 生 进 行 思 考 和 交 流 的 教 学 手 段：学 习 卡 片、录 像

片。［２８］相对而言此类划分较少出现重复与交叉的现象。
关于“手段”的划分，笔者认为可 用“二 分 法”原 理 把 体 育 教

学手段划分为人 体 内 部 感 官 视 角 的 手 段 与 人 体 外 部 视 角 的 手

段，具体划分如下（见下图）

图２　体育教学手段体系示意图

３　结论

方法与手段是实现目标过程 中 两 个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因 素，
目标是手段与方法存在的基础与前提，一 旦 目 标 达 成 或 取 消 目

标，那么方法与手段则回归其客 观 存 在；因 强 调 的 侧 重 点 不 同，

实现目标的方法 与 手 段 的 重 要 性 也 就 体 现 了 差 异 性。根 据 本

体论视角，本研究 把 体 育 教 学 方 法 界 定 为“实 现 体 育 教 学 目 标

过程中路径的操 作 程 序”；体 育 教 学 手 段 的 概 念 界 定 为：“实 现

体育教学目标 过 程 中 使 用 的 实 体 工 具”。根 据“二 分 法”原 理，

体育教学方法可划分为教师为主的教 法 与 学 生 为 主 的 学 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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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手段可划 分 为 人 体 内 部 感 官 视 角 的 手 段 与 人 体 外 部 视

角的手段。
根据以上论述，笔 者 作 如 下 归 纳：在 体 育 教 学 实 践 中 的 如

“两人一组的排球对传练习”首先应该 属 于 体 育 教 学 方 法，并 不

是体育教学手段，更具体地说，它 是 一 种 教 学 方 法 中 的 学 练 法，
如果在这个学练 法 中 设 置 了 隔 网 对 传 练 习，那 么 可 以 认 为“排

球网”就是 一 种 教 学 手 段；又 如，对 于 跳 远 教 学 安 排 的 教 学 流

程：（１）教师 示 范 与 讲 解；（２）学 生 做 模 范 练 习；（３）起 跳 板 前 放

踏跳板，学生助跑后练习腾空步；（４）起 跳 板 后 置 一 定 高 度 的 跳

箱，让学生腾空后 越 过；（５）起 跳 板 后 置 一 线 并 挂 上 气 球，让 学

生腾空后用头 顶 接 触 气 球 等。“教 师 的 示 范 与 讲 解”属 于 体 育

教学方法 中 的 教 授 法；“学 生 做 模 范 练 习”、“助 跑 后 练 习 腾 空

步”属于体育教学 方 法 中 的 学 练 法；而 在 学 生 练 习 腾 空 步 过 程

中所涉及的“踏跳板”、“跳箱”、“气球”等则属于体育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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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学校体育并没有衰退，学校体 育 教 学、学 校 体 育 设 施 都 在 发

展，而且相比十年前，青少年现在 参 与 了 更 多 的 体 育，无 论 是 在

校内还是校外。Ｒｏｂｅｒｔｓ认 为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在“治 疗 一 个 虚 幻

的疾病”。如果以 青 少 年 在 课 后 参 与 体 育 的 人 次 来 衡 量 的 话，
英国学校体育在近年来是比较 成 功 的，而 非 灾 难 性 的 区 域。而

且，所有这些信息 都 可 以 作 为 更 加 现 实 的 体 育 政 策 的 基 础，确

实，很多研究都是有政府的部门 自 己 组 织 的。年 轻 人 参 与 率 或

许是在大众 体 育 的 标 准 下，但 是 相 比 过 去 还 是 有 了 很 大 的 提

高，不能因此否定 青 少 年 因 为 缺 少 运 动 影 响 了 身 体 健 康，也 不

能论定很多青少年的健康水平 不 乐 观。而 且，如 果 青 少 年 的 体

适能水平下降了，必 然 有 更 多 的 原 因 如 饮 食，以 及 自 动 化 的 交

通工具等原因，而 不 应 该 仅 仅 针 对 体 育。由 此 可 见，关 于 体 质

健康问题，光有政策仍是不够，更需要相关政策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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